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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安三大聚落產製能量，發展高教機自研自製、無人飛行載具、潛艦國製等領域，並建

立世紀級資安戰力，提高國防自主程度。 

三、至所提有關積極參與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（TPP）、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」（RCEP）

等多邊自由貿易談判，以及推動新南向政策等節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行政院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啟動「TPP 推案策略總體行動計畫」，從「更新影響評估

並擴大項目」、「加速體制調和及因應」、「深化國內溝通及意見徵詢」及「爭取成員

國支持」等四面向全力推動加入 TPP 工作。在比較 TPP 條文與國內現行法規方面，目前

相關部會已針對第一波法規落差盤點結果提出修法草案及配套措施，經濟部並已於本（

105）年成立「TPP 溝通專案辦公室」，作為與各界之雙向溝通平臺。經濟部目前已訪問

大部分 TPP 會員國，並續利用 APEC 會議及各種多邊及雙邊場合進行對話，以爭取會員

國支持。 

(二)新南向政策係以「人」為本，在科技、文化、經貿等各個層面與區域成員廣泛交流合作

，以增進與東協及印度之多元關係。經濟部將積極推動下列作法： 

1.重視多元連結，擴大多方交流：將從以往強調臺灣對外投資，擴大為臺灣與東南亞之

雙向交流，充分運用臺灣社會中已有多元之東南亞因素，促進雙向互動，發揮臺灣軟

實力，並擴大為多元、多面向之經濟夥伴關係，把東南亞市場當作臺灣市場之延伸來

經營，藉由投入新動能擴大與東協及印度合作範圍，建立全面經貿夥伴關係。 

2.強化貿易投資合作及價值鏈結合：在經貿對話機制下推動加強與東協 10 國及以印度為

首之南亞 6 國間之經貿合作，擴大貿易往來及吸引該等地區業者來臺投資。 

3.建立夥伴關係，融入區域經濟整合：積極洽簽投資協定維護我商權益等，並參與多邊

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，爭取支持我國加入 TPP、RCEP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儘速研擬經濟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1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67） 

許委員對政府應儘速研擬經濟措施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有鑒於臺灣經濟目前面臨諸多挑戰，政府將打造一個以創新、就業、分配為核心價值，追求

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，以激發新的成長動能，推動措施如次： 

一、激勵投資 

為引導國內資金有效運用，促進國內投資，進而帶動經濟結構轉型，措施重點包括： 

(一)政府將推動亞洲矽谷計畫、生技醫藥、綠能科技、智慧機械、國防航太等五大創新研發

計畫，建構具在地化與內需含量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，來重新塑造臺灣的全球競爭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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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積極提升勞動生產力，增加在地就業機會，帶動薪資和經濟成長能同步提升。 

(二)為帶動國內投資，政府規劃成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，基金規模 1 千億元，協助企業轉型

、併購與升級，並誘發民間的投資動能。此外，政府將成立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，主動

整合各部會發掘民間投資機會，以振興投資。 

二、提振出口 

為強化我國出口動能，政府將強化我國與全球之經貿連結，以提升出口多元性，措施重點包

括： 

(一)加強我國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，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，包括 TPP

、RCEP 等。 

(二)推動「新南向政策」，以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，並成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，

扮演「尋找、開創、整合、促成」投資與貿易之平台角色，以鏈結國際，協助企業競逐

全球市場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軍酒駕問題嚴重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71） 

邱委員就國軍酒駕嚴重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軍 102 至 104 年肇生酒駕案件，呈逐年緩減趨勢（如附表），顯見本部藉由修訂「國軍官兵

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基準表」，加重酒駕刑責與行政懲度，已達警醒官兵守法重紀之目的

。

附表： 

國軍近三年酒駕案件統計表 

年度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

件數 179 件 175 件 97 件 

 
二、軍紀是軍隊的命脈，國軍官兵對言行舉止的自我要求，應該要高於一般人。召開「軍紀檢討會

」，係藉近期違法（紀）案例，由上而下自我反省檢討精進，以維護國軍形象與榮譽，贏得

國人的信賴和支持。 
三、貴委員於日理萬機之餘，關心國軍事務，本部深為感念，爾後尚請繼續支持與指導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應對逾期食品管理擬定對策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257 號） 


